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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文件 
东自然资〔2020〕442  号 

 

 

关于推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准
合并的通知 

 
各园区、各镇（街道）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及规划管理部门，局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

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

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现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与

用地批准合并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合并用地规划审批事项 

在国家、省要求的取消建设用地批准书基础上，进一步合

并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用地批准文件（出让合同或者划

拨决定）。经市政府批准供地方案后，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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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准，将“两/三次申请、先后办理、互为

前置”改革为“一次申请、并联办理、同步出证”，分为新办供地

项目和变更用地项目两种情形。 

（一）新办供地项目，合并“用地批准”（出让合同，划拨

决定，用地批复）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1. 公开出让的，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 国有协议出让的，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 国有划拨的，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国有建设

用地划拨决定书； 

4. 集体流转出让的，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备案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5. 集体自用的，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用地批

复。 

（二）变更用地项目，合并“建设用地使用条件变更”和“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1. 已批划拨国有土地变更的，同步办理用地变更和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 

2. 已批出让国有土地变更的，同步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和变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其中，工业、仓储项目可一并同

步办理规划条件变更，无需前置规划条件变更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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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批集体自用土地变更的，同步变更用地批复和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已批集体流转土地变更的，同步办理用地变更

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二、健全市镇协同审批机制 

改革前，二类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已经下放各

镇街；改革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准需合并办理，需

进一步加强市局和镇级部门协同、自然资源分局和规划管理所 

（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同的工作机制。功能区内事项按照下放

权限参照执行。 

（一）新办供地项目 

新办供地的项目，压缩审批链条，将“两级办理”改革为“一

级办理”，直接由市局（资源权益与开发利用科）统一收件、统

一审查、统一出证。原由镇街规划管理所负责的现场踏勘和二

类项目审批均予以取消。 

1. 市局一级审批。由于新办供地项目均需由市局核发用地

批准，市局（资源权益与开发利用科）同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最大限度便利建设单位办理业务，提高审批效率，落

实“减事项、减环节、减时间、高效率”的改革目标。 

2. 取消现场踏勘。由于新办供地项目在前期规划条件和供

地方案审批时已经完成现场踏勘和围闭等工作，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和用地批准环节现场变化较少，可以内业核查为主，无需

进行现场踏勘。市局审查认为现场可能存在变化需要实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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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 

（二）变更用地项目 

变更用地的项目，保留镇街规划管理所对二类项目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调整的审批权限，通过健全协同审批机制加强衔

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 

1. 同步审查。窗口收件后，同时分送主办科室、自然资源

分局、规划管理所，同步开展用地、规划、登记情况核查。 

2. 一次踏勘。统一由规划管理所开展现场踏勘，记录现场

情况；自然资源分局依据规划管理所提供的现场情况结合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不再重复踏勘。 

3. 资料共享。规划管理所负责核查并上传原规划审批材料

和不动产登记情况，自然资源分局负责核查并上传原用地审批

材料，实现本系统前置审批材料协同调取和互通共享。 

4. 统一出件。属一类项目的，规划管理所、自然资源分局

初审后，由市局（资源调控与市场监管科）统一核发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和用地批准文件。属二类项目的，规划管理所审批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市局（资源调控与市场监管科）审批用

地批准文件，由规划管理所同步核发。 

三、优化全流程线上审批系统 

（一）网上申报 

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与用地批准，统一进行电子化报件。

建设单位通过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上报建系统（或者由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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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市民办事中心、属地镇街自然分

局、规划管理所窗口提供电子化报件协助和指导服务。涉密项

目按保密要求实行线下保密纸质材料申报。 

（二）简化材料 

新办供地的项目，只需在线填报申请表，无需提交其他申

请材料，材料压缩 80％以上；变更用地的项目，申请材料从 23 

项缩减为 5 项。凡属自然资源部门制作或保存的用地审批、规划

审批、不动产登记等材料，以及可从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查询的

其他部门前置审批结果，均由部门自行核查，无需建设单位提

供。 

（三）全程网办 

审批流程中所有审查、审批环节均在系统线上提交意见和

签名确认。明确审批流程中每一项审查要点和审查标准，每一

环节需审查事项以表单形式罗列后由经办人进行勾选确认，审

批全程留痕，减少经办人自由裁量权。 

（四）限时办结 

新办供地的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用地批准办理时

限不得超过 9  个工作日；变更用地的项目，办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其中，工业、仓储项目办理时限不得超过 8 个工

作日。依法需要进行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

鉴定、专家评审以及批前公示、评估、现场踏勘（查看）、异

议调解、材料补正、技术审查、征求部门意见、上报审批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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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环节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述期限内。 

四、明确审查标准 

（一）新办供地审查标准 

1.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 建设用地来源合法，权属清晰无争议； 

3. 符合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的要求； 

4. 符合土地使用条件（土地出让条件或市府批准的供地方

案）； 

5. 符合《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或者《建设项目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 

6.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过渡期内，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7. 符合国家、省、市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二）变更用地审查标准 

1.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 申请地块为已批建设用地； 

3. 建设用地来源合法，权属清晰无争议，土地与房产权利

人一致； 

4. 符合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的要求； 

5. 符合《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或者《建设项目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工业、仓储项目一并办理规划条件变更的除外； 

6.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过渡期内，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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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7. 无查封或经执行法院书面同意，无抵押或经抵押权人书

面同意； 

8. 符合国家、省、市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五、有关事项 

本通知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 3 年。之前已

单独受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用地批准申请但尚未办结

的，告知申请单位可自愿变更申请。申请单位不变更的，应继

续予以办理。 

 
附件：1. 流程图 

2. 办事指南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0年11月30日印发 
 


